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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总　　则

第一条　为了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及其

健康发展,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和促进各民族、各地

区经济文化交流中更好地发挥作用,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

坚定文化自信,根据宪法,制定本法.

第二条　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

字,是国家法定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.

第三条　国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.

第四条　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.任何

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.

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.

第五条　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.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

严,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,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,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

神家园,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.

第六条　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,管理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,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

学研究,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建

设,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、丰富和发展.

第七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语言文字事业纳入国民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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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和社会发展相关规划,将语言文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

算.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,推广普及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.

国家加强民族地区、农村和边远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的条件保障.

第八条　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

个人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.

每年９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.

第九条　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.

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、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

法律的有关规定.

第二章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

第十条　国家机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公务用语用字.法

律另有规定的除外.

第十一条　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

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.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.

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统编教

材.使用的汉语文教材,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

准.

受教育者在完成义务教育时应当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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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.

第十二条　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

和标准.

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,应当用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.

第十三条　广播电台、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.

需要使用外国语言为播音用语的,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

部门批准.

第十四条　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.因

公共服务需要,招牌、广告、告示、标志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并同

时使用中文的,应当使用规范汉字,并以规范汉字为主.

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.

第十五条　下列情形,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

语用字:

(一)广播、电影、电视用语用字;

(二)网络文艺节目、网络剧、网络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用

语用字;

(三)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;

(四)招牌、广告用字;

(五)企业事业组织名称;

(六)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名称、包装、说明;

(七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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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　在境内举办的国际展览、国际会议等确需使用外

国语言文字的,应当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.

第十七条　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以及政府主办的或者提

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门户网站、移动应用程序等互联网信息平台中

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,应当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.

第十八条　本章有关规定中,有下列情形的,可以使用方

言:

(一)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;

(二)经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

批准的播音用语;

(三)戏曲、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;

(四)出版、教学、研究中确需使用的.

第十九条　本章有关规定中,有下列情形的,可以保留或使

用繁体字、异体字:

(一)文物古迹;

(二)姓氏中的异体字;

(三)书法、篆刻等艺术作品;

(四)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;

(五)出版、教学、研究中需要使用的;

(六)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.

第二十条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 «汉语拼音方案»作为拼写

和注音工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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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汉语拼音方案»是中国人名、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

写法的统一规范,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.

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.

第二十一条　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,其工作人员应

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.

播音员、节目主持人、影视话剧演员、教师、国家机关工作

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;对尚未达到国

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,分别情况进行培训.

其他行业面向公众的从业人员需要达到的普通话等级标准,

由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规定.

第二十二条　国际中文教育应当教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.

第三章　管理和监督

第二十三条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

部门负责规划指导、管理监督.

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本系统、本行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

使用.

第二十四条　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,管理

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.

第二十五条　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

对企业名称和商品的名称、包装、说明以及广告的用语用字进行

管理和监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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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　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颁布普通话水平测试

等级标准.

第二十七条　外国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

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,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

部门组织审定.

第二十八条　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,不按照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的,公民可以提出批评和建

议,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、举报.

第四章　法律责任

第二十九条　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用语违反本

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,有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

育并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.

第三十条　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,由教育、新闻出

版、广播电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、文化

和旅游、电影、交通运输、民政、公安、网信、电信等有关部门

依其职责责令改正.拒不改正的,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;情节

严重的,依法给予处罚,并可以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.

执法部门不明确的,由县级以上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会同有关

部门按照前款规定责令改正或者给予处罚.

第三十一条　违反本法规定,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的,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并给予警告.构成

—４１—

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,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;构成犯罪的,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.

第五章　附　　则

第三十二条　本法自　　年　月　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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